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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社厅 2025 年度建议提案办理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25 年我厅收到省政府办公厅交办建议提案共 160 件，其中主办件 28

件、协办件 131 件、参阅件 1 件。办件数量较去年增加 20 件，同比增长 14%，

充分体现了各位代表委员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注。

我厅承办的建议提案主要集中在人事人才、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等

方面，内容多与民生热点紧密相关。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建议提案答复工

作，满意率 100%。  

   二、主要做法  

  省人社厅始终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团体等依法履职，始

终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重要性工作来抓，充分学习

借鉴建议提案中的意见建议。我们突出“四个坚持”，着力推动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办实办好。  

  一是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我厅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厅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相关工作、听取工作汇报、审核签发办理答复，分管
领导定期调度、靠前指导。建立分管领导负责、专门处室承办、具体人员办理

的“三级负责制”。强化责任落实，对建议提案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对人大建

议和政协提案分门别类形成《省人社厅建议提案分工表》，明确主办处室和协

办处室责任，确保逐件落实、责任到人，实现动态调整、对账销号。  

  二是坚持优化流程分工，确保办理质效。我厅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由法规处

牵头办理，安排专人负责，在签收任务环节，高效响应、及时签收。严格实行

交办、办理、审核、汇总、签发“五把关”的办理程序，按照沟通了解意图、

面复征求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形成答复意见的“四步走”方式进行规范办

理、依法答复，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制度化、流程化、标准化。梳理制作建议

提案答复模板，严格按规定要件、规定格式进行办理反馈。如有建议人对答复

及办件办理工作不满意的，要求主办处室重新办理，保证办理工作质效。  

  三是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实现有效融合。我们以办理建议提案工作为契
机，注重将厅重点工作、创新工作与代表委员所提建议相结合，及时将有建设

性的建议应用到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例如，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落实省委、省政府教育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部署，助力吉林省新

质生产力发展，我厅开展了首批产业人才库征集工作。期间，多次开展座谈交
流，结合实际，将代表委员提出的关于我省产业人才相关意见建议充分结合。

就业创业方面，由我厅牵头起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吉林省促就业增量政

策举措》，在优化体制机制、扩大城镇新增就业、推进高校毕业生留吉回吉、

促进其他重点群体就业等方面细化优化就业政策措施，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就

业。代表委员关于就业方面提出的“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构建生育友好型



就业环境”“强化人岗对接匹配服务”等建议，在我厅制定就业政策措施等方

面结合实际加以应用。  

  四是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成果转化。我厅始终坚持把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各党派团体的沟通交流贯穿到办理工作全过程。注重调查研究，强化

成果转化，将“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一方面，“走出去”进行面复

工作，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另一方面，把代表委员“请进来”，结合工作

实际，邀请代表委员来厅进行座谈研讨，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也把工作中的

好做法、好举措与代表委员汇报交流，推动建议提案办理从“答复型”向“落

实型”转变。  

  下一步，我们将对工作进展情况和成果成效及时与代表委员沟通交流并征

求意见，持续跟踪问效。对于能充实到我厅业务工作中的合理化建议，在制定
完善相关政策时予以采纳。  

   


